
附件1
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创建文明吸烟环境，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部署要求，提升德宏城市文明形象、引导文明吸烟行为，加快推进德宏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步伐，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通过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的推进，创建文明吸烟环境，倡导文明吸烟行为，营造烟民与非烟民和谐共处的良好环境。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德宏州范围内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管理。
第四条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协调、建管并重、依法合规、改善环境”的基本思路和“先易后难、符合要求、方便实用”的建设要求开展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
第五条州人民政府成立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的组织领导、决策部署和统筹推进。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州政府联系烟草副秘书长兼任，成员由领导小组组成单位详见《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抽调人员组成，具体负责贯彻落实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工作方案制定、组织协调和督促推进等工作。
各县市人民政府按照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认真抓好文明吸烟环境建设规划方案制定、组织实施验收和管理维护等工作。
第六条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云南省烟草公司德宏州公司作为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资金投入主体，开展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施工招标和建设实施工作。各县市及有关单位（部门）在建设过程中做好支持和配合。
第七条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实行属地负责制，按照“抓实建设、抓牢管理、抓铁规范、抓好维护”的要求，把好建设质量关，落实管理维护责任。在建设过程中，既要做到因地制宜，创建文明环境，又要充分考虑全州公共设施和管理资源，做到资源有效整合利用，在注重建设质量的同时提高管理水平。
第八条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遵行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把文明吸烟环境建设与创建文明城市一体化推进，与城市建设、环境整治共同开展；加强宣传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中来，形成政策引导，多方并举，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建设管理格局。
（二）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在国家法律政策许可范围内，按照统一规划、分批建设、建管分开的建设思路，统筹协调出资方、建设方、管理方的责权关系，明确建设管理责任；统筹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文明吸烟场所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存的关系，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确保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稳妥有序开展。
（三）依法合规、公益为主。以倡导文明吸烟、履行社会责任为落脚点，统一制定文明吸烟环境标识，切实发挥引导文明吸烟的作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越底线，不踩红线；严禁在投入建设的公共吸烟场所和设施上出现烟草标志和企业名称；严禁在学校校园以及中小学校周边50米范围内布置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室内吸烟室（吸烟房）和室外吸烟亭，要在吸烟标识旁标注“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禁止中小学生吸烟”等字样。
（四）改善环境、提升形象。积极倡导“烟头不落地、德宏更美丽”“捡起小烟头、传播大文明”的文明吸烟行为，逐步规范烟民吸烟行为，营造非吸烟者与吸烟者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助力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文明水平持续提升，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第九条全州文明吸烟环境按建设类型为室内吸烟房、室内吸烟室、室外吸烟亭、室外吸烟区四种类型。
第十条各县市和有关单位（部门）根据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的总体部署，按照“先易后难、符合要求、方便实用”的基本要求，坚持“室内为主、室外为辅”的布局规划，认真做好文明吸烟环境建设规划工作。
[bookmark: _Hlk8690140]第十一条文明吸烟环境建设按照以点带面、先易后难、突出重点、逐年推进的工作步骤，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统一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的布局设计、设施设备采购、施工安装及管理维护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县市积极配合落实。
第十二条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类型要与周边环境的色调、式样、风格等相协调，富含地方民族特色，突出公益性。建设地点选取标准及建设类型标准详见《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选点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各县市按照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认真抓好文明吸烟环境建设规划制定、组织实施验收和管理维护等工作；各有关单位（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工作职责，按照建设工作计划要求，逐个环节抓落实，确保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扎实推进。
第十四条由州政府督查室牵头，定期对各县市和有关单位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进行督查督办，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力、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的单位进行问责，确保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第十五条各单位在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过程中，要做到严格规范管理，按照规定进行项目招标、工程建设质量把关、资金兑付和资料收集归档等工作，确保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规范有序。
第十六条本办法由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本办法自2019年7月2日起执行。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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